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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张家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2016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改革稳定任务，市委、

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深入贯彻“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总要求，围绕张家港市“十三

五”发展总目标，以“紧扣强富美高，全面提升品质”为总抓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扎实做好增实力、补短板、打基础工作，全市经济平稳回升，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实现了“十三五”发展良好开局。 

综合经济 

2016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317.24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

长 7.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1.34 亿元，增长 0.5%；第二产业增加值 1214.70 亿

元，增长 4.3%；第三产业增加值 1071.72 亿元，增长 10.5%。三次产业比重由为

1.4:52.4:46.2。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 GDP为 25.06 万元，按平均汇率(6.6423)折 3.77

万美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 为 18.47 万元，按平均汇率折 2.78 万美元。 

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9.49 亿元，增长 0.29%，其中，

农业产值 33.45亿元，林业产值 7.13亿元，牧业产值 5.07亿元，渔业产值 5.93 亿元，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7.91 亿元。全年粮食产量 22.17 万吨，减少 10.0%。油料总产量

3833吨，增加 7.3%；棉花总产量 27吨，与上年持平。 

工业经济 

工业生产缓慢复苏。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1155.30 亿元，可比增长 4.1%。完成工

业总产值 5120.50 亿元，减少 2.6%，降幅比上年收窄 4.1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完成总产值 4542.04亿元，减少 1.5%，降幅比上年收窄 4.2 个百分点；实现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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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4529.15 亿元，工业利税 255.35 亿元，工业利润 172.38 亿元。工业用电量 264.91

亿千瓦时，减少 1.2%。冶金、纺织、机电、化工和粮油食品五大行业在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中占的比重为 95.3%，其中冶金占 48.0%、纺织占 14.7%、机电占 14.0%、化工占 14.1%、

粮油食品占 4.5%。全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工业企业有 361家，其中，超 1000 亿元的有

1家，超 200 亿元的有 2家，超 100 亿元的有 3家，超 50亿元的有 4家，超 20 亿元的

有 16 家，超 10 亿元的有 26 家。沙钢集团连续八年入围世界 500 强榜单。规模以上工

业主要产品产量：食用植物油 98.44万吨，比上年增长 15.5%；黄酒 5.7 万千升，增长

0.8%；布 23091 万米，增长 6.8%；服装 17937 万件，减少 13.7%；纯碱 62.14 万吨，增

长 3.0%；化学肥料 32.91万吨，增长 4.0%；化学农药 8896 吨，减少 0.1%；水泥 300.01

万吨，减少 5.1%；成品钢材 3352.70 万吨，减少 5.8%；铜材 2.93 万吨，减少 20.7%。 

国内贸易和旅游 

消费市场增长稳定。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35.16亿元，比上年增长 8.1%。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批发和零售业 457.54 亿元，住宿业和餐饮业 77.62 亿元。

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分类中，汽车类、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中西药

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分别增长 3.2%、1.6%、1.3%、6.6%、3.6%、

4.0%；石油及制品类、烟酒类、日用品类、金银珠宝类分别减少 9.1%、9.6%、1.2%、9.0%。

全年商品市场实现成交额 2609.13 亿元，增长 6.4%。其中，生产资料市场为 2463.86

亿元，增长 6.6%。玖隆物流园、江苏化工品交易中心、保税区纺织原料市场和保税区进

口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分别达到 1250.20亿元、572.19亿元、332.84亿元和 318.49亿元。 

旅游保持平稳发展。全年旅游总收入 138.29 亿元，增长 4.0%。接待境内外游客

913.57万人次，增长 2.0%。景区接待人数 872.26万人，减少 1.9%。 

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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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降幅收窄。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外贸出现下滑。全市全年完成进出口 274.17

亿美元，减少 6.3%，降幅较上年收窄 4.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42.02亿美元，减少

4.2%；进口 132.14 亿美元，减少 8.5%。进出口按贸易方式分：一般贸易完成 220.82

亿美元，增加 3.8%；加工贸易完成 29.25 亿美元，减少 0.3%；其他贸易完成 24.09 亿

美元，减少 54.0%。进出口按主要品种分：植物产品 39.11 亿美元，增长 50.3%；贱金

属及其制品 46.92 亿美元，减少 18.7%；纺织品 63.38 亿美元，减少 0.5%；化工品 30.32

亿美元，减少 38.9%；矿产品 34.50 亿美元，减少 14.1%。张家港口岸完成口岸货物吞

吐量 2.9亿吨，增长 2.4%，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6103 万吨，增长 2.0%。 

外资结构优化提升。全市新增注册外资 4.53 亿美元，新批了泰科迈贵金属再生科

技、新和汽配、艾斯贝投资等总投资超千万美元项目。全市完成实际利用外资 6亿美元，

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 28.4%，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项目实际使用外资占

比 57.8%。开发区龙头效应凸显。开发区共完成实际利用外资 5.22亿美元，占全市总额

的 87.0%。 

对外投资步伐坚实。全市共新批境外投资项目 20个，投资总额 4.63 亿美元，其中，

中方出资额 4.61亿美元；新签境外工程合同额 2.78 亿美元；完成境外工程营业额 2.64

亿美元。 

财政和金融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全年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428.56 亿元，增长 13.7%。完成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190.00亿元，增长 9.1%，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

四项主体税种入库 124.93 亿元，增长 12.07%。公共财政预算内支出 184.90 亿元，增长

7.9%。 

    金融信贷平稳运行。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2632.06 亿元，增长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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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外币贷款余额 2044.19亿元，增加 3.0%。存款中，住户存款余额 1031.40亿元，增长

6.7%。贷款中，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 311.92 亿元，增长 43.0%。年末全市证券开户数

26.13万户，增长 7.4%，全年证券交易额 4160.11亿元，减少 43.1%。 

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724.77亿元，减少 4.1%。

其中，完成工业投资 385.67 亿元，减少 1.1%，占全社会投资额的比重为 53.2%。服务

业投资 339.09 亿元，减少 7.3%，占全社会投资额的比重为 46.8%。 

    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63.81亿元，减少 0.2%。商品房

施工面积 1007.7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179.61 万平方米。全年销售商品房面积 196.63

万平方米。其中,现房销售面积 57.77 万平方米，期房销售面积 138.86 万平方米。实现

销售额 180.39 亿元，其中,现房销售额 45.89 亿元、期房销售额 134.50亿元。 

交通运输和邮政电信 

    交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公交营运汽车达 777辆，公共汽车客运总量 6666 万人次，

公交车路数达 66路。机动车辆较快增长，运输能力不断提高。年末全市拥有机动车 35.91

万辆，其中，汽车 29.72 万辆，比上年增长 13.2%。年底全市私牌汽车保有量达 25.71

万辆，比上年增长 11.5%。 

邮电通信业稳步发展。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5445 万元。电信业务总收入 71238

万元。固定电话用户 25.19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155.65 万户，互联网用户 112.75 万户。  

科技、人才和教育 

创新活力持续激发。充分发挥创新主引擎作用，张家港高新区正式揭牌，暨阳湖金

融街竣工投运，“港城合伙人”峰会成功举办，企业科技创新积分管理全面推开。沙洲

湖科创园获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今园 1号、集成光电谷获评国家级众创空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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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1名、国家“万人计划”人才 1名、省“双创计划”创新团队

3个、“双创计划”人才 14名、“姑苏计划”人才 24名、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团

队）85个。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新增数居全省第一。康得新二期、中核利柏特等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润英联润滑油添加剂、澳洋电子商务产业园等一批项目竣工投产。沙钢与

世界先进钢企加强高层次合作，推进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永钢加快科技创新，提

升智能化水平，构建多元化发展格局。新兴产业产值达 2029.74 亿元，占比达 44.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新增上市企业 1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27 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30.1件。 

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公办学校实现集团化、联盟化办学全覆盖。大新实验学校、凤

凰中心小学等 8所学校新建完工。全市各类学校 90 个，在校学生 147104人，专任教师

9153人。其中，高校 2所，在校学生 12234人，专任教师 588 人；电大 1所，在校学生

1815人，专任教师 135人；中等专业学校 5所，在校学生 10436人，专任教师 786人；

普通中学 43 所，在校学生 42275 人，专任教师 3525 人；小学 38 所，在校学生 80146

人，专任教师 4083 人。幼儿园 60 所，在园幼儿 41273 人，专任教师 1582 人。学龄儿

童入学率、初中升学率和高中升学率分别为 100.0%、99.7%和 97.7%。 

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生态建设力度加强。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全省率先开展排污许

可证“一证式”管理。关停低端落后企业 140 家，完成“腾笼换凤”土地面积超 2000

亩。深入开展环境保护“百日行动”，全年立案 275 件，形成处罚决定 208件。完成 62

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190 台燃煤锅炉整治、43 家码头堆场扬尘治理和 46 条重污

染河道综合整治。关停不达标畜禽养殖场 173 家。完成河道疏浚 743条、拆坝建桥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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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建设生态河道 38 条。PM2.5 均值比 2013 年下降 25.8%，地表水好于Ⅲ类比例稳定

在 70%以上。 

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文明建设持续深化。基层慈善组织在全省率先实现村（社区）全覆盖。精心承办全

省文明旅游工作推进会，新增“中国好人”2人、累计 22 人，保持全省县市最多，文明

城市省级测评名列全省第一。成功创建“中国曲艺名城”，“县域文化馆总分馆体系探

索与示范”项目入选 2016 年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重点项目。恢复举办中国足协“贝贝杯”

青少年男子足球赛。积极推进全省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在全国首创县市层

面的社区发展基金会，村民自治试点列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任务，“社区协商—基层治

理法治化的新探索”项目荣获“中国法治政府”奖第一名。全市拥有电影放映单位 32

个，容纳座席 10823 个；剧团 2个，演出 3650 场次；博物馆 1 个，文物藏品 19283件。

群众文化机构 9个，组织文艺活动 2750 次；市级图书馆总藏量 217 万册，其中图书 207

万册。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提升。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稳步推进。医保结算病种数量由 10 个增加到 42 个，向 1125 名

困难家庭参保人员发放大额医疗救助金 2422 万元。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教综合楼开工建

设，市三院门急诊楼、市四院易地新建工程竣工。实施大病困难群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194户。获评世界卫生组织最佳实践奖、全国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全市拥有卫生

机构 429 个，其中，医院 40 所；卫生技术人员 9283 人，其中，医生 3810 人；卫生机

构床位数 9601张。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82.58岁，其中，男性 79.87岁，女性 85.32岁。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市体育系统体育场（馆）达 8 个，举办运动会次 12 次。年

内增加二级以上裁判员 7 人。在全国比赛中获得金牌 7 枚，在省级比赛中获得金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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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在苏州市比赛中获得金牌 111枚。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规模小幅增长。全市常住人口 125.55 万人，比上年略增。年末全市户籍总人

口 92.6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38 万人。年末外来暂住人口 67.68 万人，比上年减少

3.16 万人。全市出生人口较上年增加，全年出生 9865 人，出生率为 10.34‰，死亡人

口 6767 人，死亡率为 7.0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25‰。 

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全年，向 1125 名困难家庭参保人员发放大额医疗救助金 2422

万元。新开工安置房 40万平方米，竣工 200 万平方米，安置过渡户 6500户。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稳步推进。新增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2.58 万人。城镇职工社保参保

率达 99.6%。职工、居民医保大病救助水平保持全省领先。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977 元，比上年增长 8.5%。其中，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849元，增长 8.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602元，增

长 7.9%。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增长，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6837 元，增长 8.0%，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8687 元，增长 12.4%，恩格尔系数为 28.3%；城镇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1590 元，增长 6.5%，恩格尔系数为 28.6%。据农村抽样调查资

料反映，在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中：洗衣机 101台，电冰箱 108台，彩色电

视机 196 台，空调器 199 台，移动电话 262 部，热水器具 109 台，计算机 86 台，汽车

57 辆。据城镇抽样调查资料反映，在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中：洗衣机 110

台，电冰箱 110台，彩色电视机 224台，空调器 262台，移动电话 271部，热水器具 113

台，计算机 110台，汽车 82辆。 


